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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9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2010-052 
转债代码：125709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122005   债券简称：08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河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号）的要

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北证监局”）于2010
年7月12日至7月15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近日作出了《关于河北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的责令改正决定书》（冀证监函[2010]137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要求本公司就存在的如下问题进行改正： 
 

一、规范运作 
1、唐山分公司委托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进行研发，支付技

术开发费 20532 万元，未履行相应的关联交易审批手续。 
2、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不占多数。 
3、集团下属单位唐山钢铁集团金恒企业发展总公司长期拖欠公司货款 3106

万元。 
4、未根据合并后的情况，修订原唐钢股份公司的经理工作细则。 
5、承德分公司 233,38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没有办理权证；邯郸分公司租赁

邯钢集团的土地，其中 2,787,755.417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没有办理权证；股份公

司 1,606,420.09 平方米房屋没有办理权证。 
二、独立性 
1、公司与集团均在燕山大酒店办公，没有独立办公。 
2、唐山分公司、邯郸分公司、承德分公司分别与唐钢集团、邯钢集团、承

钢集团合并缴纳社会保险。 
三、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计算承德钒钛 2006 年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时，误按承

钢集团有关数据进行测算，导致披露的 2007 年至 2009 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

效益错误。 
2、邯郸钢铁 2008 年报显示，该公司尚有 1900 万元募集资金未使用，公司

2009 年报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情况没有进行说明。 
四、财务 
1、邯郸钢铁 2008 年固定资产损失 15694.31 万元和研究开发费税前加计扣

除 50%应纳税所得额 40230.74 万元，在 2009 年进行账务处理，造成邯郸钢铁当

期所得税费用-13047.84 万元，股份公司当期所得税费用-8204.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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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会计政策变更说明中，对安全生产费核算变化的影响，只披露了对承

德分公司的影响，未披露对唐山分公司的影响。 
3、编制现金流量表时，邯郸分公司将银行汇票保证金作为使用受到限制的

存款从现金中扣除，而承德分公司和唐山分公司没有将银行汇票保证金从现金中

扣除。 
4、前五名客户主营业务收入中披露，向唐山钢铁集团销售 76564 万元，而

关联交易中披露公司向唐山钢铁集团销售钢材 108837 万元。 
5、公司关联交易中注释披露的金额均为含税金额，而承德分公司和邯郸分

公司的数据实际为不含税金额。 
6、承德分公司将未认证的增值税进项税列入其他流动资产，而邯郸分公司

和唐山分公司将这部分进项税在应交税金列示。 
7、对其他应收款中的融资租赁保证金未计提坏账准备，与公司披露的会计

政策不符。 
8、唐山分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期末余额为 11773 万元，投资性房地产减

值准备期末余额为 404 万元，未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9、公司对唐钢澳洲公司进行合并的数据，与普华永道为该公司出具的审计

报告不符。 
10、未披露未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到期年度及对应金额。 
11、在建工程披露存在瑕疵，部分项目本期增加额小于本期利息资本化金

额，部分项目利息资本化累计金额小于本期利息资本化金额。 
12、邯郸分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发行费 119.88 万元长期挂账。 
五、信息披露 
1、唐山分公司委托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进行研发，支付技

术开发费 20532 万元，未作为关联交易进行信息披露。 
2、未办理权证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披露不充分。 
3、未披露闲置固定资产情况。 
4、未披露已经背书给他方但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金额。 
5、应付利息为-852 万元，未披露原因。 
6、未披露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对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未列示从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红利。 
7、公司 2009 年委托唐山钢铁设计研究院承担工程设计、监理、设计管理、

总图管理、勘察管理、工程测量工作，费用总额 6000 万元，未在关联交易中披

露。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决定书》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将在 30 日内针对这些

问题作出详细说明，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向河北证监局提交整改报告，

整改报告经河北证监局审阅无异议后，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7 日 


